
开展全市建筑施工安全生产专项督查情况一览表

地区
序

号

整改通知

书文号
项目名称 存在的问题和隐患

城区 1

汕建质督

〔2021〕3

号

真金店文化珠宝

园一号楼（生产

研发中心）

1.监理单位未对危大工程采取旁站并记录；                        

2.临电平面图及总平面图与现场不符，未见消防平面布置图；       
3.部分模板支撑横杆不连续，部分自由端过长；                  

4.模板制作面临边无防护，边缘堆载过集中；                    

5.临边三级电箱安装位置及配备不足，电线拖地过长；              
6.工地内主要道路无硬地化，围挡无封闭；                       

7.工地现场扬尘严重，无落实扬尘监测系统及实名制系统；             

8.外脚手架扫地杆过高，部分未设加固措施，未与建筑物连结，部分

未设置抛撑；                                                
9.外脚手架开口处未设纵向斜撑“之字撑”；                       

10.部分外脚手架防护未及时跟进，工作面高于防护架，部分外脚手

架未及时搭设安全网；                                       
11.电缆回路标识不清；                                       

12.圆锯未设防护罩；                                         

13.基坑挖土深度方案描述不清；                               
14.相关专项方案未见技术交底；                               

15.模板支撑系统个别采用单钢管横梁；                            

16.新冠疫情防控措施落实不到位。

新区管

委会
2

汕建质督
〔2021〕4

号

汕尾新区（高新
区）消防站建设

项目

1.监理单位旁站记录不全，对施工现场的巡视力度不足；            
2.差无班前安全技术交底记录台账（三级安全教育监理单位）；     

3.脚手架底层未设置安全网，脚手架与建筑结构间距过大未满铺脚手

板、连墙杆设置不足，模板梁板支撑与脚手架进行连接；           
4.脚手架部分大横杆连接不到位，个别立杆变形；                 

5.施工用电未采用三级配电二级漏电保护系统 ，部分电箱未设置重复

接地，电线乱拉个别电线未套管保护，个别电箱安装位置不当；       
6.各楼层临边及预留洞口未设防护措施；                        

7.模板工程专项施工方案报审表总监理工程师未盖注册章 、模板顶层

步距未按规范搭设，可调节螺杆超长；                         
8.现场物料提升机查无安装告知及使用登记手续 ，物料提升机基础方

案及安装方案未审批，物料提升机未设联动门锁，各楼层未设安全门

防护；                                                         
9.施工现场建筑材料乱设按场地布置图进行有序堆放 ，灭火器配备不

足。

新区管

委会
3

汕建质督
〔2021〕5

号

汕尾高新区红草

区道路建设工程

三期项目（第四
标段）

1.现场电线拖地，电线未架等设置；                              

2.道路两侧未设栏杆围挡防护措施，安全警示标志不足；           
3.现场部分作业人员未佩戴安全帽；                             

4.未设重大危险源公示牌；                                     

5.个别井口未加盖，未安全围护；                               
6.下场查无动火作业审批手续；                                   

7.防尘降尘相关配置不足；                                      

8.特种作业人员未取得电工证。

城区 4

汕建质督

〔2021〕6
号

保利汕尾金町湾

B002B005地块项

目三期工程
（B005地块2#号

楼）

1.二层梁板支撑方案采用钢管满堂支撑架，现场采用轮扣架搭设与方

案不符，应立即停止模板作业；                                 

2.二层梁板支撑存在超规模的粗大梁，未对专项方案组织专家论证，
9轴交G-P轴位置支撑明显变形；                                  

3.施工通道搭设不符合要求；                                  

4.施工现场扬尘严重，未落实扬尘措施；                             
5.施工用电镝灯变压器随意放地下，金属灯杆未作重复接地；         

6.现场外脚手架部分未挂设安全网；                             

7.现场施工用电回路标识不清，电线拖地；                      

8.现场疫情防控工作落实不到位。

新区管
委会

5

汕建质督

〔2021〕7
号

广东高锐触控一

体机（一期）工
程

1.电梯井口及楼板临边未设防护措施；                             
2.后浇带未做好安全防护措施；                                   

3.脚手架局部连墙杆设置不足；                                  

4.施工层消防灭火设施配备不足；                                
5.模板支撑采用扣件传递上部梁荷载；                             

6.现场塔吊未办理使用登记手续，禁止使用；                        

7.所有专项施工方案未填写日期，未经技术负责人签名。



城区 6

汕建质督

〔2021〕8
号

万德隆阳光城愉

景湾项目部A区

工程（1#、2#、
7#、8#楼）

1.施工现场钢筋加工场用电回路标识不清；                        

2.一字型外脚手架，开口架未与结构作有效拉结，开口处未设“之字

撑”；                                                        
3.普通模板专项方案审批手续不完全，总监未审批；                  

4.裙楼商铺通道模板支撑轮扣架自由端过高，顶托伸出超过300mm； 

5.裙楼屋面花架模板支撑未见方案；                             
6.危大工程验收记录总承包单位签名作假；                      

7.安全管理资料整理不完善，不便查阅，部分资料作假；                

8.高大模板及支撑体系专项方案技术交底接受人中未见有持证架子工
（特种作业人员）；                                            

9.现场疫情防控措施落实不到位。

海丰 7

汕建质督

〔2021〕9

号

海丰保利海德公

馆

1.施工现场建筑材料堆放较乱，没按场地布置图进行有序堆放；      
2.临时用电线路架空不当，通道口防护不严；                      

3.施工现场少部分消防灭火器过期；                             

4.个别特种作业人员上岗证过期（司索），附着式升降脚手架作业人
员配置不足。

陆河 8

汕建质督

〔2021〕
10号

保利林语花园
（一标段工程）

1.施工升降机卸料平台两侧未采用硬质材料围挡封闭 ；            

2.临时用电楼层二级配电箱漏电保护参数不符合临电安全技术规范要
求；                                                        

3.商铺脚手架为开口型脚手架，开口端两侧连墙件设置不足，抛撑设

置角度不符合要求；                                            
4.别墅区脚手架拆除作业个别连墙杆提高拆除 ，监理单位应加强现场

旁站监督；                                                  

5.悬挑脚手架卸荷钢丝绳设置不规范，架体建筑杂物未及时清理；  

6.监理单位对施工现场危险源识别不全面。

市直 9

汕建质督

〔2021〕
11号

汕尾碧桂园华附

凤凰城二期C2标
段工程（22号-

24号楼）

1.施工现场临时用电管理较乱，电缆拖地严重，回路标识不清，三级

配电箱有上桩接线至其他用电设备。

2.门廊施工无防护架。
3.高处作业人员未佩戴安全带。

4.楼层消防栓无水。

5.楼层垃圾较多。
6.地下室人防区钢筋施工高处作业未设防护措施 。

7.现场部分三级电箱与用电设备距离不足。

8.塔吊顶升附着方案为四杆附着，现场为三杆附着，现场与方案不符
。

9.附着式升降脚手架未见相关备案认证文件。

陆河 10
汕建质督
〔2021〕

12号

保利林语花园
（二标段二期工

程）

1.盘扣式脚手架立杆个别出现悬空，室内盘扣式脚手架操作平台脚手
板未满铺，操作层防护高度设置不足；                             

2.现场二级配电箱部位未按规定配备相应灭火器材 ；                                          

3.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安全技术交底未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补充完善交底

内容；                                                         
4.未制定扬尘治理专项方案；                                       

5.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爬升后验收记录不齐；                     

6.危大工程/超危大工程汇总表未完善签章，未签署日期；              
7.查无桩基础、装饰装修等专业操作规程；                      

8.施工现场消防设施未组织验收，临边洞口验收严重滞后；             

9.个别监理资料、现场验收资料总监签名有代签痕迹。

市直 11
汕建质督
〔2021〕

13号

汕尾碧桂园华附

凤凰城二期C1标
段总承包工程

（16号-21号

楼）

1.施工现场电缆拖地严重。
2.小型手提电动工具使用普通插座，未设置漏电保护开关及专用箱。

3.施工电梯开关前未设置在电梯3米范围内，未按一机一箱设置。

4.基坑临边防护不严，部分楼层防护不严，楼层部分与预留洞口防护
不到位。

5.2#塔吊围护高度不足，未设防攀爬措施。

6.楼层建筑垃圾较多，未及时清理。
7.楼层灭火器材不足。

8.设备台账不清，设备管理不完善。

9.吊篮脚手架验收表不使用省安全统一用表。
10.项目监理机构与其他四个标段为同一套人员 。

11.现场疫情防控措施落实不到位。



市直 12
汕建质督
〔2021〕

14号

汕尾雅居乐山海

郡铂丽湾一期工

程（1-1#,1-
2#,2#，3-1#，

3-2#，5#，6-

1#，6-2#，7-
1#，7-2#，垃圾

房）

1.2号楼旁边商铺脚手架扫地杆设置不符合规范要求 。
2.2号楼层电箱安装位置不当，电线拖地未加套管保护，三级电箱与

用电设备距离过长，临时用电回路标识不清，楼层电箱配备不足。

3.楼层部分电梯井口防护不严，灭火器材配备不足。

4.3号楼周边防护栏杆设置不规范，防护封闭不严。
5.1号楼商铺脚手架连墙件设置不足。

6.商铺首层高支模部分梁底采用单扣件传递荷载 ，梁底未设立杆，与

方案不一致。
7.基坑支护使用年限超过设计使用年限一年，应及时请设计单位进行

复核。

8.6#塔吊附着验算与实际不符，应对附着处的结构进行验算及复核。
9.现场疫情防控措施落实不到位。

海丰 13
汕建质督
〔2021〕

15号

海丰星河湾一期
（一标段）

1.施工楼层部分临边没防护、施工现场各楼层消防灭火器材配置不

足，部分验收表项没加盖项目章；                                
2.监理单位监理日志记录台帐过于形式，对施工单位发出的文书没采

用省统一用表文书；                                            

3.项目经理签名有作假嫌疑，没在施工现场岗位履职；               
4.临时用电违反“一机、一闸、一漏、一箱”，施工现场特种作业人

员配置不足；                                                

5.悬挑脚手架安全施工方案没针对性有效指导作业 ；                   

6.施工现场安全员梅按要求进行配备；                           
7.现场未完善扬尘监控措施。

陆河 14

汕建质督

〔2021〕
16号

陆河嘉华半岛温
泉酒店建设项目

1.安全监理规划、实施细则未履行审核、审批手续；               
2.未按照工程监理规范要求，采取旁站等形式，对建设工程实施监理

（监理机构）；                                              

3.监理单位未对检查发现的质量安全隐患跟踪落实整改情况 ；         
4.监理单位、施工单位未对施工现场进行定期安全检查 ；                    

5.查无安全旁站方案、查无安全监理日志、查无安全旁站记录；          

6.未组织基坑开挖、支护及降水工程验收；                         
7.外架基础未组织验收；                                            

8.未开展安全检查评分；                                         

9.桩基础子分部验收严重滞后；                                    

10.塔吊基础钢筋未经检测，安全帽、安全网未经检测；               
11.基坑积水严重，坑壁喷锚局部破损，坑边2米范围内堆放钢筋，坑

边防护不符合要求；                                           

12.地下室顶板模板支撑搭设不符合规范要求 ，梁底采用扣件承载，
局部存在钢木混搭现象；                                           

13.三级配电漏电保护参数不符合要求；                            

14.临电方案编制人员非电气专业技术人员，施工用电系统图不符合
要求；                                                         

15.基坑工程、地下室模板工程未进行方案交底和安全技术交底 ；  

16.地下室模板专项施工方案编制错漏较多，无针对性，计算书不符
合要求，应重新编制；                                               

建议对该项目进行停工整顿



市直 15

汕建质督

〔2021〕

17号

恒大悦珑湾二期

1.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回路标识不清，各级电箱无标识，无责任人，无
电工巡查。

2.钢筋加工场钢筋加工设备未设防护棚。

3.外脚手架上堆荷过重，杂物钢管较多，脚手架连墙件设置不足，未
连至外立杆。

4.10#、11#、12#楼型钢悬挑外脚手架监理审批属于超过一定规模的

分部分项工程，需要组织论证，但未见论证。

5.2#、3#塔机未办理使用登记及相关检测报告，该两台塔机应立即停
止使用。

6.施工现场周边未设置围挡，安全警示标志设置不足。

7.现场建筑材料堆放凌乱。
8.基坑边缘堆积大量建筑材料，不符合基坑安全距离，后浇带临边防

护不严。

9.现场部分施工机具未做重复接地，部分电箱安装位置不当，电箱无
分路标志。

10.轮扣式模板支撑专项方案报审表未填写日期 。

11.疫情防控工作落实不到位。
12.二期工程未见基坑支护专项方案，危大工程清单有超过一定规模

的深基坑，未有组织论证的记录及相关资料。

陆河 16

汕建质督

〔2021〕
18号

秦华鼎苑

1.未定期开展临时电气设备接地电阻测试；                        

2.查无线路绝缘强度测试记录；                                 

3.施工升降机卸料平台两侧未采取硬质封闭围挡措施 ；              
4.脚手架拆除作业个别连墙件提早拆除，监理单位应加强现场旁站监

督；                                                          

5.首层脚手架搭设移动式操作平台脚手板未满铺 ，操作层临边安全防
护栏杆高度设置不足；                                          

6.首层开口端脚手架连墙件设置不足，斜抛撑设置数量不够。

海丰 17

汕建质督

〔2021〕
19号

海丰县城御景华

府商住楼

1.各施工楼层临边防护未到位，现场动火作业没审批手续，各楼层消

防器材配置不足；                                                  

2.部分脚手架扫地杆没连续设置（独立商铺处）。11#楼堆料台应独
立搭设不能与脚手架连接搭设；                                 

3.个别三级电箱无接地，临时用电线路拖地，架空不当；            

4.监理单位旁站记录台帐流于形式，对施工现场应加强安全监控；  
5.地下室铝合金加工区域消防器材配置不足，通风设施不足；          

6.施工现场特种作业人员配置不足；                              

7.部分楼层安全网破损严重；                                    
8.塔吊基础围护不严；                                          

9.各楼层临时照明应按用电要求进行设置。

陆丰 18
汕建质督
〔2021〕

20号

陆丰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高

技能人才实训基

地综合楼

1.监理单位未按照技术标准和国家有关规定组织参加工程质量安全验

收；                                                        
2.监理单位未按照工程监理规范的要求，采取旁站、巡视和平行检验

等形式，对建设工程实施监理；                                   

3.安全监理实施细则、监理规划、旁站监理方案不具针对性，无任何
可操作性；                                                   

4.查无监理旁站日志、安全监理日志未按要求召开监理例会；          

5.施工单位施工组织设计方案编制流于形式，无针对性、无可操作
性，不能指导项目施工；                                      

6.未提供动火作业审批记录，“三宝”检测报告、脚手架主材检测报

告、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使用计划；                         
7.消防设施、混凝土模板工程、临边洞口防护、施工临时用电等验收

记录，验收内容与现场不符；                                   

8.查无安全日志，部分工种作业人员未经安全教育和安全技术交底 ；

9.脚手架连墙件设置不足，出入口未按规定搭设，扫地短横杆部分缺
失，架体建筑材料堆积未及时清理，距变压器过近，防护措施不足；

10.模板支撑工程纵、横杆件间距设置过大，顶托横杆设置不足，梁

部位违规使用扣件支承垂直施工荷载，顶托自由端部分超过650mm允
许值，未设置纵、横剪刀撑，模板底部悬空部分违规利用钢管悬挑支

撑。屋面构架模板支撑责令局部停工。                            

11.施工现场临边洞口无安全防护，物料提升机卸料口无任何安全防
护措施；                                                     

12.临时用电未按三级配电两级保护系统设置 ，线路直接被带肋钢筋

堆压无防护措施；                                                 
13.施工现场物料提升机安装高度超过30米，应立即拆除，禁止使用

。



海丰 19

汕建质督

〔2021〕
21号

海丰县供水公司

可塘水厂建设

1.施工现场没对重大危险源进行公示，明确责任人制度；          

2.施工现场脚手架连墙件拉结不足、不规范、有腐蚀、变形，部分立

杆悬空；                                                       
3.部分脚手架扫地杆设置不符合规范要求，大横杆驳接不规范；        

4.现场钢筋加工区没按要求搭设防护棚防护；                      

5.水池支撑系统违规采用门式架支护；                           
6.施工现场临电违反“一机、一闸、一漏、一项”，电线拖地严重，

部分配电箱重复接地虚设；                                     

7.监理单位没对该工程的各项工序进行验收手续台帐 ；                
8.现场查无监理日志，旁站等工作记录台帐（安全）；                  

9.监理单位未对该工程的进场材料进行有效把控 ；                   

10.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安全专项施工方案专家论证审查表 （深

基坑、模板工程及支撑体系）涉嫌造假（汕尾市建筑协会印章）； 
11.场地没硬地化；                                             

12.没有编制危险性及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汇总表 ；                 

13.责令海丰县供水总公司可塘水厂建设工程全面停工整改 。

陆丰 20

汕建质督

〔2021〕
22号

陆丰市第二职业

技术学校学生宿
舍楼、实训大楼

1.1#宿舍楼、3#实训楼脚手架连墙件设置不足，架体建筑材料堆积未

清理，脚手板未满铺，现场步距设置过大，安全网局部未挂设；    
2.横板支撑工程纵、横向杆件间距设置过大，顶托横杆数量设置不足

应加固，梁部位模板支撑杆件局部违规与脚手架相连接 ，顶托下方自

由端长度局部超过650mm允许值；                               
3.首层门窗悬挑板构件模板支撑违规利用脚手架充当支撑杆件 ；     

4.施工现场临边洞口，物料提升机卸料口无任何安全防护措施；    

5.物料提升机查无相关资料，未办理安装告知、使用登记等手续，责
令停止使用；                                                    

6.临时用电未按三级配电两级保护系统设置，线路拖地无绝缘防护措

施，物料提升机配电箱未采用三相五线制系统 ，且未进行重复接地；
7.基坑回填土方未按规定分层夯实，基坑临边、土方开挖临边安全防

护不严；                                                      

8.请陆丰市住建局约谈该项目相关责任主体单位 ，加强现场危大工程

的管理力度，确保现场施工安全生产。

海丰 21
汕建质督
〔2021〕

23号

海丰县汇城华府

1.施工现场建筑废料及建筑垃圾应清理；                           

2.现场材料存放室应加强消防措施设置配备消防灭火器 ；              

3.现场临电线路架设不当，电箱损坏没接地；                       
4.外墙体修补装饰临时脚手架需加强加固构造措施 、增设外围防护

网，加强防护横杆、补充施工专项方案，上报监理单位审核监督实

施，旁站；                                                     
5.各楼的楼梯口临边没防护，加强现场扬尘监控。

陆丰 22
汕建质督
〔2021〕

24号

陆丰市颐养园

1.施工现场基坑开挖临边无安全防护措施；                        

2.场内扬尘管控措施落实不到位，未编制扬尘专项治理施工方案，现

场未按要求配备扬尘喷淋设施；                                               
3.非道路移动机械（冒黑烟）机械未到环保建设主管部门登记备案；

4.临时用电接地电阻查无测试记录；                                 

5.桩基检测方案未经五方责任主体共同盖章确认 ，现场已开展静载检

测不符合要求；

海丰 23
汕建质督
〔2021〕

25号

海丰县公平水库
“引水入城”供

水建设

1.施工现场有对重大危险源进行公示但没有明确责任人 ；            

2.部分楼层临边没防护、各通道口防护不严；                       
3.折板絮凝平流沉淀池临边没设防护措施；                       

4.临时用电线路拖地，个别配电箱没设接地；                       

5.施工现场钢筋加工区域没设置防护棚；                          
6.监理单位安全监理日志记录流于形式，未重点记录现场安全隐患内

容及相片取证等；                                                

7.施工现场安全员配置不足；                                     
8.监理单位未对各项施工工序进行验收，完善验收手续；              

9.施工组织设计（方案）施工组织设计针对性不强，工程概况重点难

点分析及应对措施需完善；                                   
10.未列出危险性及超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各单位工程清

单；                                                        

11.土方堆放超过规定要求（高度）。



陆丰 24

汕建质督

〔2021〕

26号

港龙城项目  
（一期）

1.商铺、坡道、脚手架安全网未挂设，斜抛撑设置数量不足，脚手板

未满铺；                                                    
2.移动式操作平台安全防护不严，高空作业人员未系安全带；           

3.脚手架拆除作业监理机构人员应加强旁站监督 。


